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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人〔2024〕3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24年度省农业技术、
农业经济和农业工程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的通知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农业农村局，省

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度职称评审

工作的通知》（苏人社发〔2024〕21号）精神，经研究并商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同意，江苏省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和农业工程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将于 2024年下半年进行，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范围

（一）在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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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程专业技术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的专业

技术人才；在我省就业的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

（二）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

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

（三）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工作人员）、

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职称评审。受到党纪、政务、行政处分的人

员，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

二、申报评审政策

按照《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试行）》（苏职称〔2020〕

42号）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在职称评价中进一步破除

“唯论文、唯学历、唯资历、唯奖项”不良倾向的通知》（苏人社

发〔2022〕156号）精神，组织开展我省 2024年度农业行业相关

职称申报和评审工作。

（一）江苏省农业技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按《江苏省农业

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2021〕27号）

设定的专业类别和资格条件申报。

（二）江苏省农业经济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按《江苏省农业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2021〕26号）设定

的资格条件申报。

取得农业经济师资格后，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高级经济专业

（农业）技术资格考试，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标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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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证明自考试通过之日起，在全国范围 5年内有效），或 2024

年参加考试的成绩达到我省当年度农业经济高级职称评审使用标

准的（年度评审使用标准待考试成绩确定后公布，且仅在当年有

效），可以申报。

（三）江苏省农业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按《江苏省农业

工程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2021〕28号）设定

的专业类别和资格条件申报。

（四）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人社发〔2021〕132号）规定执行。

（五）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

高级职称考核认定相关工作纳入全省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职称

申报评审“绿色通道”的部署要求，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急难险重任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以及长期

在企业生产服务一线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直接申报高级职称。

申报条件参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

高级职称考核认定有关要求执行。

海外归国人员、党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企事业单位

从事农业农村相关领域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首次申报职称时可

根据专业水平和工作业绩并参照同类人员评审标准，直接申报相

应职称。

（六）农业系统基层事业单位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才申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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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职称评审的，严格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基

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定向设岗、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通

知》（苏人社发〔2020〕152号）精神执行。

（七）落实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的要求，按照《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

录〉的通知》（苏人社发〔2019〕183号）精神，实现职称制度

与职业资格制度的有效衔接。

（八）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人员，因岗位发生变动需要跨系

列转评职称的，转岗考核合格，可申报同级转评，转评满 1年后

可申报高一级职称，原工作年限及相关业绩连续计算。

（九）专业技术人才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列为职称晋升的重要

条件，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和相关政策规

定执行。

三、申报程序

申报人应根据属地管理和个人自愿原则，按规定程序逐级报

送申报材料，同一年度原则上只能向一个高评委会提出申请。同

一单位申报相同职称系列（专业）相同层级的人员应统一报送同

一高评委会，不得多头报送。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

群体申报人按规定和程序可由所在工作单位或人事代理机构申

报。

（一）网上申报

1. 安装“Google Chrome 浏览器”，申报人可通过“江苏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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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服务云平台”（https://www.jssrcfwypt.org.cn/），或通过“江苏省

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和农业工程职称管理服务平台”（http://202.1

02.17.139:8888/sbps/），查阅下载相关政策文件、用户手册，进

入“申报系统”，进行职称申报。

2. 按要求注册并录入个人相关信息。各设区市及昆山市、泰

兴市、沭阳县申报人按所在行政区域注册，省有关单位申报人按

省直单位注册。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5 日。

逾期系统将关闭提交功能，不得补报。

3. 上传申报材料。所有材料须经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每类

材料首页有审核部门公章和审核人签名，方视作有效申报材料；

有效申报材料扫描成电子文档上传到相应栏目（注意上传的电子

文档大小的限定）；所获的成果奖励证书，须附授奖部门发布的

公文或由所在单位出具证明；论文发表的期刊，须附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网站期刊查询截图。

（二）申报人报送纸质材料

1. 由“江苏省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和农业工程职称管理服务

平台”自动生成《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一式 3份，A4排

版双面打印）。

2. 个人业绩纸质材料 1套。

3. 破格申报者，须提供破格申报推荐表 1份。

4. 申报人现职称资历（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 2023年 12月

31日，申报人提供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等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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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4年 3月 31日（均以材料落款时间为准）。

5. 申报人按定向评价标准申报高级职称的，须提供属地县

（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农业农村局关于申报人身份认

定和申报岗位信息说明材料。

（三）各地、省有关单位汇总报送材料

1. 由系统生成的各系列正、副高级《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

1套（须各设区市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审核盖章）。

2. 破格申报推荐表。

3. 申报人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和“个人业绩纸质

材料”不需要报送，留存备查。

（四）各地、省有关单位纸质材料报送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5日前。请在规定时间内报送。

四、审核要求

（一）单位初审

1. 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当严肃审核推荐程序，组织专人审核申

报人申报资格，以及申报人取得相关工作业绩和成果过程中，是

否存在虚构、抄袭等道德失范行为，并对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时效性负责。审核人必须在上传的材料上签名并加盖审

核单位公章。

2. 杜绝弄虚作假，对于用人单位包庇、纵容弄虚作假，出具

虚假证明，协助申报人取得推荐资格的，以及出现其他未严格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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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核责任情形的，经调查核实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相

关规定办理。

3. 做好评前公示工作，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为其

出具公示情况证明。

（二）行业主管部门复审

1. 各设区市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农业农村局按程序对

申报材料进行复审，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送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批准后报省农业农村厅。

2. 申报材料不完整、不规范、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

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未补充完整的，视为放弃申报。

3. 2023年评审未通过者，2024年不能提供有效反映其新增业

绩成果材料的，各单位不得受理、报送。受处分人员申报职称按

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三）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终审

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高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

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各设区市及昆

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农业农村局应及时退回申报人，并告知申

报人知晓。终审通过的申报人员的业绩成果将在“江苏省农业技

术、农业经济和农业工程职称管理服务平台”公示 5个工作日。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苏财综〔2023〕13号文规定，农业技术正高资格

评审费每人 300元，副高资格评审费每人 200元；农业经济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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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程正高资格评审费每人 400元，副高资格评审费每人 300元。

各设区市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汇到指定账

户，省有关单位报送材料时直接缴纳，不接受个人汇款。（开户

名：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开户行：南京市工行龙江支行，账号：

4301 0241 0910 0026 965）

（二）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和农业工程高评委会年度评审结

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联合发文公布评审结果，各设区市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要

及时转发年度评审结果。申报人可在“江苏省人才服务云平台”自

主打印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编号和用印的电子职称证书。

（三）完善职称申报评审诚信体系，实行学术造假和职业道

德失范“一票否决”，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

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并记入全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

评审诚信档案库，记录期为 3年。对申报过程中被发现弄虚作假

的，终止申报评审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 5月 31日

抄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 5月 31日印发


